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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
	
	
	
	證書編號
	

	學  生

姓  名
	
	學  號
	
	住家電話
	

	
	
	
	
	行動電話
	

	院  系 所

班  別
	□日間部    □進修部    □進修部營區專班

	
	□四技      □二技      □碩士(在職專)班

	
	□科技創新學院   □人文管理學院   □休閒創意學院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       年      班

	通訊地址

(請填寫完整)
	郵遞區號
	

	
	
	

	休學期間

(退學者免填)
	· 一學期

     學年第   學期
	· 一學年

        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至

        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止
	· 二學年

        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至

              學年第    學期止

	申請類別
	休學
	□自行辦理休學
□續辦休學

□勒令休學補辦程序
	休（退）學原因（可複選，請編1、2、3…）

	
	
	
	□傷病因素 □經濟因素 □交通因素 □工作因素 

□家庭因素 □懷孕 □育嬰 □論文因素 □服兵役
□家人傷病因素 □志趣不合(○重考 ○轉學)
□適應不良(○教學 ○生活)  □操行不及格 □考試訓練
□學業成績因素 □出國因素  □選課因素
□無法滿足學習需求
□其他：(1)轉本校(○日間 ○進修) ________________系
  (2)轉學至_______________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系
   (3)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(簡述)

	
	退學
	□自行辦理退學
□勒令退學補辦程序
	

	申請程序1

	(
	學籍資料檢核：□曾休學，已休學累計共_____學期   □未曾休學
其他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檢核單位核章：　　　　　　

	
	(
	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關係：□本人 □家人 □其他        　　　

	
	(
	導  師
	年  月  日
	(請務必詳填訪談內容)
	

	
	(
	系主任
(學程主任)
	年  月  日
	
	

	
	(
	院  長
	年  月  日
	
	

	
	(
	教務長
	年  月  日
	
	


· 本頁程序1完成核章後，方能辦理背面的離校程序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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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按照程序辦理，離校手續應於三日內辦妥，並繳回此單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，始完成離校手續

	程序
	辦理單位
	辦理事項
	辦理情形
	單位核章

	2-1
	生活輔導暨
衛生保健組
(綜合大樓一樓)
	本學期辦理就學貸款
本學期辦理學雜費減免
本學年辦理弱勢助學金
	□是   □否
□是   □否
□是   □否
	年   月  日

	
	
	休學期間參加學生團體保險
【辦理退學者，免至本單位核章】
	· 參加投保，投保期間：
自___學年第___學期至___學年第___學期止；應繳保險費__________元。

□ 不參加投保，放棄期間：
自___學年第___學期至___學年第____學期止，並已填寫學生團體保險放棄同意書，編號：________。
	(參加投保請至程序
5出納繳交保險費)
年   月  日

	2-2
	體育暨課外活動組
(原資中心)
	原住民身份
	□是   □否
	年   月  日

	2-3
	住宿服務組
(學生宿舍一樓)
	查未清款項或辦理退宿
	□無款項未清
□欠繳住宿費____________元
□欠繳電費______________元
	年   月  日

	3
	圖書館

(圖書館一樓)
	查借書已歸還或無罰款
	□ 符合離校

□ 未符合離校，原因：

	年   月  日

	4
	會計室

(綜合大樓二樓)
	查未清款項或辦理退費
	· 無款項未清，請至6辦理。

· 有款項應繳，請至5繳費，
應繳明細/金額：
	年   月  日

	5
	出納

(綜合大樓一樓)
	繳納款項
	□已繳清，請至6辦理。

□未繳清，原因：
	年   月  日

	6
	註冊課務組
(綜合大樓一樓)
	須繳回申請單，方完成休退學離校手續
	□ 已刪除當學期選課紀錄。
	年   月  日

	
	
	
	□ 限時寄出證明書

□ 學生親領證明書
	年   月  日


	注

意

事

項
	1.本校學生註冊後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，得向教務處申請休退學。

2.本校學生累計休學期間為一學期以上，二學年以下；至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，

  得申請再予延長二學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  本校學生應徵服役或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，其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

  學期限。

3.辦理離校手續應於三日內辦妥，並將本程序單繳回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，始完成離校手續。

4.休退學生完成離校手續後，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寄發相關證明書。
5.休學期間累計已達二學年未申請延長者或勒令休學期間達一學年，且未復學者，應予勒令退學。


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
休退學生離校程序單








